
115年度115年度
114.12.22起至115.3.5止

徵件對象：

1)國內師培大學在學學籍博士研究生
2)國內師培大學在職博士後研究人員
3)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之師培大學專、兼任教師(含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4)具國民教育(含特教)中央輔導團等聘任資格之一的高中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含代理教師)

徵件重點：

以針對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相關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材教法研究與創新為主

題，於2023年3月5日至2026年3月5日間，在具審查機制之教育專業期刊正式獲審查通過公開
發表之期刊論文。

本計畫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學科八大領域、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及幼教、特教等為

範疇，鼓勵以為師資生開設領域、群科與相關教材教法或教學實習之教育實踐課程為主軸，並

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教學校(班)或教保服務機構等教學場域之現場教師進行協同合作，透
過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或引入教具、科技媒體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及評量工具

驗證成效之歷程，發展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領域教材教法教學實踐研究。

師培大學之師培學系或中心的現任專任教師、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或於於一般學系開設教材

教法課程之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且須具備本計畫作業要點規定條件之一者。

徵件對象：

徵件重點：

執行期程：

計畫為一年期，執行期程自115年8月1日起至116年7月31日止。

領域教材教法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領域教材教法
研究學術論文獎勵

符合各類計畫徵件對象條件之一且所屬單位為師培大學者，請於校內公告之收件期限內提送申請書表及相

關證明文件等至校內師培單位，由所屬學校於徵件期限內統一送件申請。

若屬第2類論文獎勵計畫徵件對象第4類者(高中以下學校教師)，請參考徵件說明採線上個人申請為主。

如有相關疑問歡迎洽詢本計畫辦理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02-27321104分機62139、62243             hueiyu@mail.ntue.edu.tw

計畫推動
重點簡報

教育部「良師
藝友」計畫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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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件暨審查
作業說明

更多計畫相關資訊

＊請注意校內收件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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